水利水电环境影响评价预审

申 请 书

编号：（    ）字申〔    〕第     号

申请单位（个人）：         （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南京市水利局印制
填表说明

一、本书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制定，适用于本市境内水利水电环境影响评价审核工作。

二、本书由审批机关统一编号，由申请单位（或个人）填写，也可打印另附。

三、主要填写内容说明

1、建设项目名称──使用此项目立项时的名称。
2、建设地点──必须填写到建设项目所在的县级地名，若是在一个地区内多个县建设的项目，则填写到地区名。
3、 建设单位──使用建设单位注册时的名称。
4、行业类别──按原国家环保局监督管理司关于行业类别的规定。
5、项目性质——可在所选项中划钩表示。

6、投资总概算──采用可研审批或初步设计审批中的工程总投资。

7、新增废水处理能力──是指建设项目新增的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
8、新增废气处理能力──是指建设项目新增的废气处理设施处理能力。
9、原有排放量──是对改扩建、技术改造项目而言，指项目改扩建、技术改造之前的污染物排放量。
10、新建部分产生量──指新产生的污染源强量。
11、新建部分处理削减量──是对新产生量而言，经处理后，污染物削减的量。
12、以新带老削减量──是对原有排放量而言，经“以新带老”上处理设施后，污染物减少的量。
13、排放增减量──是指新建部分产生量－以新代老削减量－新建部分处理削减量。
14、排放总量──是指原有排放量－以新代老削减量+新建部分产生量－新建部分处理削减量。
15、区域削减量──若排放削减量为正值，即排放量增加，为保证区域污染物总量不增加，应从区域削减的量。
四、本书填写一式四份。一份留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监督检查的依据；一份送市水利局行政许可受理中心；一份送项目审批部门作为审批项目依据；一份留申请人作为实施依据。

五、申请人对审批意见有争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建设项目名称
	

	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类别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扩建、技改、迁建）
	

	建设地点
	

	投资总概算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万元

	废水处理投资           万元  废气处理投资                     万元

噪声处理投资           万元  固废处置投资                     万元

生态、绿化投资         万元  其它处理投资                     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t/d）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Nm3/h）
	
	年平均工作时（h/a）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环评单位资质等级
	
	法人代表
	

	环评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环评主要结论


	废水排放情况
	用水量

（吨/日）
	
	废气

排放

情况
	处理

设施
	

	
	废水排放量

（吨/日）
	
	
	
	

	
	
	
	
	高度及去向
	

	
	废水排放去向
	
	
	
	

	噪声排放情况
	产生噪声设备及个数
	
	固体废弃物排放情况
	产生量
（吨/年）
	

	
	周围噪声

敏感点及个数
	
	
	去向
	

	涉及的环境敏感目标及影响：



	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污   染   控   制   指   标

	控制
项目
	原有排放量 (1)
	新建部分产生量

(2)
	新建部分处理削减量

(3)
	以新带老削减量
(4)
	排放增减量

(5)
	排放
总量

(6)
	允许排放量
(7)
	区域削减量
(8)
	处理前浓度

(9)
	实际排放浓度(10)
	允许排放浓度(11)

	废水
	
	
	
	
	
	
	
	
	
	
	

	CODcr
	
	
	
	
	
	
	
	
	
	
	

	石油类
	
	
	
	
	
	
	
	
	
	
	

	氨氮
	
	
	
	
	
	
	
	
	
	
	

	废气
	
	
	
	
	
	
	
	
	
	
	

	SO2
	
	
	
	
	
	
	
	
	
	
	

	粉尘
	
	
	
	
	
	
	
	
	
	
	

	烟尘
	
	
	
	
	
	
	
	
	
	
	

	氮氧化物
	
	
	
	
	
	
	
	
	
	
	

	固废
	
	
	
	
	
	
	
	
	
	
	


单位：废气量：×104标米3/年；         废水、固废量：万吨/年；  其他项目均为吨/年
      废水中污染物浓度：毫克/升；      废气中污染物浓度：毫克/立方米

注：此表由环评单位填写。此表最后二格为该项目的特征污染物。
其中：（5）=（2）－（3）－（4）；  （6）=（2）－（3）＋（1）－（4）

	专家预审意见：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主管负责人           （单位印章）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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